
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与香港高校 

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 2012 年 6 月 28 日内地与香港高校代表在港签署的

《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关于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的意向书》，

进一步推动内地高校校与香港高校的合作与交流，根据教育部港

澳台事务办公室有关文件的精神，经研究决定组织申报 2015 年

与香港高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申报原则、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见附件。 

二、项目申报要求。拟申报项目应与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

学等 12 所高校已建立了实质性的校际或院际间的交流合作关

系，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与香港高校合作的实际情况，按照教育

部文件要求，组织申报项目。 

三、申报时间及注意事项： 

1.学校受理申报时间：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0

日。 

2.项目执行日期：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

3.提交材料：《项目确认书》（内地高校须先与香港伙伴学

校签订《项目确认书》，就项目具体内容和执行时间达成一致）、

《项目申请书》和《高校项目经费使用办法及管理细则》。 

4.获批项目如有调整、延期或取消，请在实施前 20 天内报

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。 

5.在项目结束后 10 天内须向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报送项

目总结（照片光盘等资料），师生信息表（纸质和电子版）、项

目结算表和项目结算报告。 



6.请各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申报材料

报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，电子版发送至：

krhe@ynu.edu.cn, 联系电话：65031756，何老师。 

 

附件 1.《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申报说明》  

附件 2.《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申请书》 

附件 3.《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师生信息

表》 

附件 4.《云南大学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

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 

 

云南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

2014 年 9 月 18 日 

 


